工学院2018年奖学金介绍
	奖项
	学院名额
	奖学金介绍

	国家奖学金
	10
	该项目由中央政府出资设立。具体评选按照《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实施办法》执行。
1、资助对象：品学兼优的全日制本科学生（针对15、16、17级本科学生）
2、资助金额：8000元/人·年
3、评选办法：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学院初评后组织答辩评审，内容涵盖学习状况、科技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内容。
[bookmark: _GoBack]4、申请条件： 1）评审资格：上学年学分积排名与综合成绩排名均位于本专业前5%。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行优良；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参评学年没有不及格科目（包含体育及选课）。



	宝钢优秀学生奖
	1
	
1、 该奖学金的申报已结束。
2、 资助金额：10000元/人

	优秀学生奖学金
	名额分配

见附件
	1、符合《北林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第一条和第十条的相关规定。
2、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2000元/；二等奖学金1000元/人；三等奖学金500元/人。

	学术优秀奖学金
	
	符合《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单科竞赛成绩优秀奖励200、300、500、800元/人，优秀学术论文奖励300-500元/人。
学术优秀奖学金不能是科研立项和挑战杯相关的申请，所有申请需上交证明材料。发表论文的第三作者不具备学术优秀奖学金的申请资格。由于学术奖学金会出现一人发表多篇论文，多项专利的情况。

	学习进步奖学金
	
	符合《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第一条和十三条的规定，班级学习成绩比前一学年前进10名（含），500元/人。

	文体优秀奖学金
	19
	符合《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第一条和十四条的规定。
根据不同申报情况可获奖励100、200元/人。
申请需上交相关证明材料。主要涉及文体工作组织者、学生干部，或在文体大赛中获奖者。

	社团活动奖学金
	社团单独下通知
	
符合《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第一条和十五条的规定。
由校团委统一组织评选，100元/人，评选工作另行通知。

	三好学生
	2人/班
	符合《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第一条和《北京林业大学“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办法》中的相关规定，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学分积80分以上，班级民主评议。

	优秀学生干部
	2人/班
	符合《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第一条和《北京林业大学“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学分积75分以上，班级民主评议。

	退役大学生奖学金
	
	符合《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第一条和《北京林业大学退役大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
1、资助金额：2000元/人
2、申请条件
1）在北京林业大学正式注册的退役本科生和研究生，自觉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校规校纪，各方面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奖学金评定年度内未受党、团、行政处分，体质健康测试达标；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
3)关心集体，乐于助人，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学习成绩优良，各方面表现良好；
4)学积分不低于专业前50%，参评学年修读课程中无不及格科目；
5)退役学生在部队期间获得优秀士兵以上表彰可以直接获得该奖学金一次；
6)参评学生所在寝室卫生在一学年内累计三次及以上不及格，不得参评退役大学生奖学金；
7)奖学金的评定由本人申请（并附相关证书或材料），经班级审核民主推荐，学院奖学金评定领导小组审议，公示无疑义后报学生工作处，由学生工作处组织择优评定，学校公布结果并组织颁奖。

	新疆、西藏籍少数民族优秀学生奖学金
	
	符合《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第一条和《北京林业大学新疆、西藏籍少数民族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
1.资助金额：600、1000、2000元/人
2.申请条件
1)在北京林业大学正式注册的全日制新疆和西藏籍少数民族本科学生，自觉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校规校纪，各方面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奖学金评定年度内未受党、团、行政处分，各门必修课及选修课程全部合格，体质健康测试达标；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活动，积极维护
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
3)关心集体，乐于助人，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学习成绩优良，各方面表现良好；
4)通过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大二学生只需参加考试即可）；
5)在校院宿舍安全卫生检查中，参评学生一学年内累计三次以上不及格，不得参评少数民族优秀学生奖学金。

	优良学风班
	7
	参见《北京林业大学优良学风班评定办法》

	新科鹏举奖学金
	5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北林学生管理规定和各项规章制度，在校期间无违纪；
3、诚实守信，乐于助人，道德品质优良，思想要求进步，积极进取；
4、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学校、学院及班级的各项活动；
5、热爱所学专业，学习刻苦努力，平均学积分85分以上。

	新生专业特等奖学金
	4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北林学生管理规定和各项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学习成绩优秀;
5、德智体全面发展;
6、热爱本专业，立志在本专业做出贡献;
7、综合成绩为专业第一（不能与国家奖学金兼得）

	KDT极东机械奖学金
	2 
	工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动化专业各1名。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认真执行大学生守则；                                                                                                                                                          2．生活朴素，勤俭节约；                                                                                                                                                                                                   3．家庭经济困难，原则上要求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2000元；                                                                                                                                             4．学习刻苦，成绩优良，专业排名年级前20％，入学后补考科目不得超过一门。  

	中安消奖学金
	2
	工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自动化本科生各1名。

	学生公寓安全员
	 
	1.符合《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及管理办法》第一条和《北京林业大学“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学分积75分以上。 
2.参评学期内宿舍无违纪、无安全事故。
3.参评学期内宿舍安全卫生检查无不及格。



